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会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规程
本办法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》《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章程》及《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章程》制定，旨在规范学会会员代表选举工作，保障会员民主权利，确保会员代表的广泛性、代表性和专业性，为学会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奠定基础。选举工作遵循民主集中制、公平公正公开、广泛代表性的基本原则。

第一条 选区划分与名额下达
选举工作小组根据学会会员分布情况划定选举选区，明确各选区的代表名额、选举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，正式下达选举工作通知。
第二条 候选人推荐
代表候选人采取多方推荐的方式产生，各选区符合条件的会员均可被推荐为候选人，每位候选人需有不少于 3 名本选区正式会员联名推荐，或由所在单位会员、学会专业分支机构书面推荐，候选人本人需书面确认参选意愿。
会员联名推荐：本选区 3 名及以上正式会员联名填写《代表候选人推荐表》，提交至选举工作小组。
单位 / 分支机构推荐：会员所在单位、学会各专业分支机构根据代表条件和名额要求，书面推荐候选人并提交推荐材料。
上一届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可根据工作需要，推荐少量具有行业代表性、对学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士作为候选人。
第三条 候选人审核与公示
选举工作小组对所有推荐的候选人材料进行资格审查，对照本办法规定的候选人条件，核实会员身份、专业资质、政治表现等信息，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。
正式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，差额比例不低于 20%；选举工作小组将正式候选人名单（含姓名、单位、职称、专业领域、推荐方式等）在学会官方平台（网站、公众号）及各选区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公示期间收到的异议，由选举工作小组及时核查处理，并将核查结果书面反馈异议提出人；对不符合候选人条件的，取消其候选人资格，从本选区推荐人选中按程序补选。
第四条 投票选举
各选区在选举工作小组指导下，召开本选区会员会议进行投票选举，也可采用符合民主程序的通讯投票方式（需留存投票记录），投票过程由选举工作小组派员监督。
选举会议须有本选区半数以上正式会员出席方可举行，通讯投票须回收不少于半数会员的有效选票，选举结果方为有效。
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，选票上列明正式候选人名单，会员按名额要求投票；候选人得票数需超过本选区有效选票的半数方可当选；若得票过半数人数超过应选名额，按得票数从高到低确定当选代表；若得票过半数人数不足应选名额，从落选候选人中按得票多少依次补选，或由选举工作小组决定是否另行选举。
第五条 代表资格确认与公示
选举工作小组汇总各选区选举结果，对当选代表进行最终资格复核，复核通过后形成会员代表建议名单，报学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审议确认。
经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确认的正式会员代表名单，在学会官方平台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学会颁发《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会员代表证》。
第六条 附则
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》及学会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本办法由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负责解释。
